
迁西县凤华鑫再生资源有限
公司：

本委已受理高志余诉你
单 位 工 伤 补 偿 争 议 一 案（迁
劳人仲案[2026]第 16 号）。现
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
通知书、开庭通知书、申请书
副 本 等 法 律 文 书 ，自 本 公 告
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
送达。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
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0 日 内 。
本委定于 2026 年 3 月 31 日上
午 9 时 在 迁 西 县 劳 动 人 事 争
议 调 解 仲 裁 委 员 会 仲 裁 庭
（地址：迁西县桃源街 1 号迁
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二 楼）开 庭 审 理 此 案 。 请 准
时 参 加 庭 审 ，否 则 本 委 将 依
法缺席裁决。

特此公告
迁西县劳动人事争议调

解仲裁委员会

承德金亿达矿业集团房地产
开发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工伤职工白永昌
经承德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
会 鉴 定 已 作 出 伤 残 十 级 ；停
工留薪期 4.5 个月的鉴定结论
（ 承 德 市 劳 鉴 委 2025 年
08010808 号）。因无法送达你
单 位 ，请 你 单 位 到 本 委 领 取
鉴定结论，如不领取，自本公
告 发 布 之 日 起 30 日 即 为 送
达。如你单位对本鉴定结论
不 服 ，可 自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
内向河北省劳动能力鉴定委
员会申请再次鉴定。

特此公告
承德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

承德祥邦建筑装饰工程有限
公司：

你单位职工高艳民向本
局 提 出 的 工 伤 认 定 申 请 ，已
经由我局做出其所受伤害是
工 伤 的 认 定 结 论（冀 伤 险 认
决 字［2025］08210165 号），因
无 法 送 达 你 单 位 ，请 你 到 我
局领取，如不领取，自本公告
发 布 之 日 起 30 日 视 为 送 达 。
如 你 对 本 决 定 不 服 ，可 自 送
达之日起 60 日内向承德市人
民政府或河北省人力资源和
社 会 保 障 厅 申 请 行 政 复 议 ，
也 可 以 6 个 月 内 直 接 向 人 民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特此公告
承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

平泉恒宸建筑劳务分包有限
公司：

我局已经受理你单位职
工 贾 国 桐 的 工 伤 认 定 申 请 ，
现请你单位对其是否工伤进
行 举 证 。 因 无 法 送 达 ，请 你
单 位 到 我 局 领 取《工 伤 认 定
举证通知书》，自本公告发布
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自
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我局举
证，如不举证，我局将依据个
人申请提供的证据作出工伤
认定结论。

特此公告
承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

河北宜跃水利水电工程有限
公司：

我局已经受理你单位职
工 荆 志 文 的 工 伤 认 定 申 请 ，
现请你单位对其是否工伤进
行 举 证 。 因 无 法 送 达 ，请 你
单 位 到 我 局 领 取《工 伤 认 定
举证通知书》，自本公告发布
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自
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我局举
证，如不举证，我局将依据个
人申请提供的证据作出工伤
认定结论。

特此公告
承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

成海莉：
本会受理申请人邯郸市

诚信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
与你和被申请人刘海龙之间
追 偿 权 合 同 纠 纷 仲 裁 案 ，现
依法向你公告送达（2025）邯
仲案字第 0740 号案仲裁通知
书 等 仲 裁 文 书 、仲 裁 申 请 书
及 证 据 材 料 ，自 公 告 之 日 起
30 日 内 来 本 会（邯 郸 市 和 平
路 261 号 城 投 大 厦 603 室 、
0310- 3084515）领 取 上 述 文
书 ，逾 期 视 为 送 达 。 提 交 答
辩书和选定仲裁员期限均为
公告送达期满后 7 日内，期限
届 满 后 ，本 会 将 依 法 成 立 仲
裁庭。

邯郸仲裁委员会

崔英琪不慎将警官证丢
失，警号为 081921，特此声明。

刘风不慎将人民警察证丢
失，证号为037627，特此声明。

沧州日报社沧州晚报郑广
辉 记 者 证 遗 失 ，记 者 证 编 号
13MA07T7T057700131，声明作
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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